
 

 

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
执行裁定书 

              （2021）赣 0103执 4185号之一 
申请执行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，住所地：

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叠山路 468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60000705561465X。 

负责人：张蓉，该分行行长。 

被执行人：李强，男，1979 年 8 月 25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1588 号世纪风情四号地

块 27 栋 3单元 401 室，身份证号码：360302197908253036。 

被执行人：王珏，女，1982 年 10 月 8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仿古街 91号 1栋 8C室，身份证号码：

370403198210083424。 

被执行人：南昌恒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南

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 289 号三星大厦 C 座 302室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360100787268050k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强。 

被执行人：许虎，男，1965 年 6月 1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金盘路 32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360103196506012716。 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0）赣 0103 民初 4187

号民事判决书，已向被执行人李强、王珏、南昌恒立新材料

科技有限公司、许虎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上述被执行人立

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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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南昌恒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所有

的位于青云谱区施尧路 1111号水榭花都 3栋 106室的房产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审 判 长  包 志 清 

审 判 员  刘 文 锋 

审 判 员  章    辉  

 

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

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张    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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